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
建立公务卡结算目录制度的通知

内财库 ∈20⒒彐2⒛ 6号

自治区直属各部门、国库集中支付各代理银行 :

我区公务卡应用推广工作 自启动以来 ,自 治区直属各邯门、各发卡银
行积极配合、扎实推进 ,政革取得了明显成效。公务卡改革提高了财政财
务管理的透明度 ,提升了预算单位财务管理水平 ,减少了现金艾付 ,为深
化国库集中制度改革、加强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.

但改革过程中仍存在预算单位间进展不平衡 ,有些工作人员使用公务卡积
极性不高 ,甚至办卡后不启用公务卡 ,形成较高比例的 “休眠卡”等问题 ,
制约了我区公务卡改革的深化。

为深人推进公务卡改革 ,确保改革 目标的顺利实现 ,根据 《财政部关
于实施中央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 目录的通知》及 《内蒙古 自治区财政
厅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关于印发 〈内蒙古 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
公务卡管埤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等有关文件的要求 ,自 治区财政厅制定并
发布 《内蒙古自治区本级公务卡结算 目录》 (见附件)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如下 :

-、 圭要内容

公务卡结算目录分强制结算 目录和鼓励结算 目录两部分◇对于强制结
算目录规定的公务支出项 目,原 则上持卡人必须按规定使用公务卡结算 ,
并按有关规定完成公务卡财务报销手续。持卡人未使用公务卡刷卡消费的 ,

单位财务部门应当拒绝持卡人财务报销申请。对于鼓励结算 日录规定的公
务艾出项目,各单位应鼓励持卡人便用公务卡结算 ,并可根据单位实际情
况 ,将鼓励结算目录支出项目转人强制结算目录。
二、具体要求

各预算单位要熟练掌握公务卡结算 目录内容 ,严格要求本单位工作人
员规范便用公务卡 ,尽量减少现金支出。从 2012年 1月 1日 起 ,凡纳人公
务卡结算 目录的事项饣原则 L不再使用现金结算。原使用转账方式结算的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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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继续使用转账方式。下列情况可暂不使用公务卡结算 :
l在 县级以下 (不包括县级)地 区发生的公务支出 ;
2在县级及县级以上地区不具各刷卡条件的场所发生的单笔消费在

200元 以下的公务支出 ;

卡银

政财

为深

条件。

卡积

日题 ,

∶部关

∶财政

∶单位

刂定并

l通知

除上述情况外 ,因 特殊情形确实不能使用公务卡结算的,应报经单位
财务部门批准。预算单位应从严控制不使用公务卡结算的支出事项 ,必要
时报销申请人应提供不能便用公务卡结算的证明材料。
为 F规范公务卡结算目录制度 ,全 面推进公务卡结算制度改革丿各预

算单位应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:

(一 )建立健全相关财务制度。
各预算单位要根据公务卡管理相关制度规定和公务卡结算 目录的要求 ,

建立健全单位财务内控机制 ,规范财务报销和会计核算程序 ,制定本单位
实施公务卡结算目录制度的管理办法 ,重点明确不能使用公务卡结算情况
F的财务审批程序和报销手续 ,并于⒛ l~p年 3月 底前报自治区财政厅备案。
预算单位工作人员赴外地出差 ,必须在财政部或 自治区财政厅确定的定点
饭店或系统内部招待所住宿 ,发生的公务支出应便用公务卡结算。各预算
单位要提高风险管理意识丿督促本单位工作人员规范便用公务卡 ,并结合
本单位实际 ,积极扩大公务卡消费范围。各部门要于 2012年底前将公务卡
制度改革推进到所有基层顶算单位 ,并督促基层预算单位严格执行公务卡
结算目录。

(二 )严 格控制现全支出范 lal。
预算单位年现金便用量原则上不得超过公用经费预算的 10%。 随着公

务卡结算方式改革的深人推进 ,预算单位现金使用量应逐步压缩。预算单
位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使用现金。
(=)做好相关制度培训工作。
各预算单位要熟练掌握公务卡结算 目录制度的规定 ,做好公务卡管理

相关制度的培训△作 ,确倮财务人员及持卡人准确理解公务卡改革有关要
求 ,熟练掌握公务卡使用方法、安全注意事项及财务报销流程 ,确保公务
卡结算制度的顺利实施。预算单位财务人员办理完公务卡还款业务后 ,需

3按规定支付给个人的艾出 ;
4,签证费、快递费、过桥过路费、

算的艾出。
出租车费用等目前只能使用现金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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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及时上传信息 ,方便财政厅查询统计公务卡消费情况。
三、配套措施

为切实推进和规范公务卡结算方式改革 ,自 治区财政厅将运用动态监
控系统 ,监督各预算单位公务卡结算 目录的执行情况。同时 ,自 治区财政
厅将会同有关部门,在适当时问组成联合检查组 ,对预算单位公务卡改革
实施情况和单位大额提现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,重点抽查未实施公务卡改革、
公务卡使用率偏低以及现金提取较多的预算单位。

附件 :内蒙古自治区本级公务卡结算 目录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

二⊙——年十二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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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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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本级公务卡结算目录

的私人消费性艾出,不适用本
公务卡结算目录。

—  ̄625 —̄

∶革、

序 号 公务卡结算目录 注备

强制结算目录
以下项目,预算单位原则上必须要求持卡人在公
务消费时便用公务卡结算 ,并按规定进行财务
报销。

1 办公费
指预算单位购买按财务会汁制度不符合固定资产
确认标准的日常办公用品、书报杂志等艾出。

2 差旅费
指预算单位工作人员出差的住宿费、旅费等艾出。
差旅费中的其它支出项 目具各用卡条件的,也应
使用公务卡结算。

3 公务接待费
指预算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费用 ,包
含餐饮费、住宿费等费用。

4
公务用车
运行维护费

指预算单位车船等各类交通工具的燃料费 (实行
定点加油的单位除外 )、 维修费、倮险费等支出。

鼓励结算目录
以下项目,鼓励预算单位要求持卡人使用公务卡
结算 ,并按规定进行财务报销。

1 水电费 指预算单位支付的水电费艾出俭

2 邮电费
指预算单位开支的信函、包裹、货物等物品的邮
寄费及电话费、电报费、传真费和网络通讯费等。

3
其它商品和
服务支出

指上述项目中未包括 ,但适合采取公务卡结算的
支出项目。

:1.预算单位工作 用公务卡发生的私


